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精神和我校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录取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我院 2021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方案。

一、复试录取工作的方针与原则

2021 年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继续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严格按《江西财经大学招

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开展复试录取各项工

作，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

毋滥”的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各学科专业点严格执行核定的招生计划，原则上按 1:1.2 比例进

行差额复试。调剂办法遵从学校规定。

二、学院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

1、为加强对复试录取工作的管理，学院的复试录取工作由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同时接受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督查小组的监督。

2、按照招生专业及复试人数，学院成立五个复试小组，分别是：

财政学专业复试小组、行政管理专业复试小组、社会保障专业复试小

组、教育经济与管理复试小组、税务硕士专业复试小组，各复试小组

由 5名本专业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无直系亲属报考的导师和 1 名秘书



组成。复试小组成员按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和程序抽选产生。

三、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对象的确定

1、一志愿初试成绩达到以下分数线要求的考生可参加复试：

（1）财政学专业按照总分 351 分、单科（满分 100 分）49 分、

单科（满分>100 分）74 分的标准确定复试资格；

（2）社会保障专业按照总分 342 分、单科（满分 100 分）48 分、

单科（满分>100 分）72 分的标准确定复试资格；

（3）行政管理专业按照总分 369 分、单科（满分 100 分）48 分、

单科（满分>100 分）72 分的标准确定复试资格；

（4）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按照总分 359 分、单科（满分 100 分）

48 分、单科（满分>100 分）72 分的标准确定复试资格；

（5）税务硕士（MT）按照总分 348 分、单科（满分 100 分）49

分、单科（满分>100 分）74 分的标准确定复试资格。

2、经学院确定符合我校调剂要求的考生。

3、复试考生应通过学校组织的资格审查、体检和政审。

四、复试内容与形式

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和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执行统一的复试内

容与形式，同时进行复试。

1、复试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1）专业课考试；（2）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3）综合素质面

试；（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涵盖本专业本科阶段主干课程的

考试）。



专业课、同等学历加试科目笔试考试工作由研究生院组织；外语

听力及口语测试由外国语学院组织；综合素质面试工作由学院组织。

综合面试加大对考生外语听力及口语能力的考核。

综合面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思想品德；（2）本科学习情

况（含本科学习成绩、获奖情况）；（3）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

握情况，对报考专业的了解程度；（4）综合知识应用能力；（5）语

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2、复试形式。专业课考试时间为 3小时，满分为 100 分。同等学

力考生加试时间为 2 小时，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每门满分为 100 分。

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未参加同等学力加试考试考生视为放弃

复试资格。

五、复试成绩的分值构成

1、复试成绩总分为 250 分。其中，专业课笔试满分为 100 分，综

合素质面试满分为 100 分，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满分为 50分。

2、专业课笔试、综合素质面试和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三个部分的

成绩总和为复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低于 150 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

不予录取。“少骨计划”考生复试总成绩合格线另行遵照学校相关规

定。

3、两门加试专业课成绩均不得低于 60分，低于 60 分者视为加试

不合格，不予录取。

六、总成绩计算、排序、录取

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在总成绩中占比为 2:1，录取时分专业按总



成绩排序（一志愿报考本专业考生与调剂录取本专业的考生分别排

序）依次录取。

复试结果及总成绩排序将由学院及时张榜公布。

七、疫情防控

1、考生凭 2021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准考证进入考点，并扫码提供

近 7天个人当地健康码或“昌通码”记录检测体温和消毒。考生在来

昌过程中要注意做好疫情防护。目前处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以国家

动态发布为准）考生，按照国家和江西省疫情防控要求，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和血清检测正常的证明。考生需对所提供信息

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因信息填报不实导致相关后果

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考生进入考点相距 1 米以上排队，陪同的亲友不能进入校园。

3、体温不正常者，由场地联络员送到临时隔离点，由校医院安

排复测和询诊，异常者由校医院联系 120 送诊。

4、考生禁止开车进校园考点。

八、其他事项

1、面试前，复试小组将再一次核对考生的准考证及身份证，收齐

考生携带的《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政审表》和《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

究生入学考试复试情况登记表》。

2、综合素质面试时，复试小组针对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全程录像，并妥存

备查。



3、综合面试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3月 30 日 08：30--17：00

地点：蛟桥园北区财税大楼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年 3月 23 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仲芳

副组长：段远鸿、汪柱旺

成 员：肖建华、伍 红、吴军民、朱晓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督查小组

组 长：段远鸿

副组长：谢丽华、熊小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年 3 月 23 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安排表

时间 工作安排 地点

从即日-3 月 29 日

（体检时间为工作日）

体检(体检费 100 元)，二寸彩

色免冠近照一张

江西财经大学

蛟桥园北区

校医院

3月 28 日（星期日）

08：30－11：30
专业课笔试

江西财经大学

蛟桥园北区

（地点待定）

3月 30 日（星期二）

8：00－8：30

复试考生报到

（提交身份证、准考证、毕业

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领

取复试情况登记表）

江西财经大学

蛟桥园北区

财税大楼

105 会议室

3月 30 日（星期二）

9：00－17：30

考生综合素质面试

考生外语口语测试

江西财经大学

蛟桥园北区

财税大楼

（地点待定）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财政学专业：

1 104211020080053 周璇

2 104211020080043 朱洁

3 104211020080056 张丹丽

4 104211020080050 韩艳红

5 104211020080034 许梦玲

6 104211020080048 李佳新

7 104211020080041 曾文强

8 104211020080045 温琪

9 104211020080020 卢佳乐

10 104211020080032 魏志洪

11 104211020080044 叶亚蕾

12 推免 李佳珊

13 推免 刘恒伟

14 推免 钟蕾

15 推免 黄姝婷

16 推免 钟子红

社会保障专业：

1 104211020550008 孔雨霏儿

2 104211020550016 丁振文

3 104211020550030 李旭

4 104211020550044 蒋思思

5 104211020550022 李乐

6 104211020550012 樊璐

7 104211020550029 朱强虎

8 104211020550011 郑梅婷

9 104211020550027 朱世隆

10 104211020550047 宋玉婷

11 104211020550034 秦梓晴

12 104211020550041 陈晶晶

13 104211020550014 刘婕

14 104211020550045 梁金铃

15 推免 万思敏

16 推免 张金愉

行政管理专业：

1 104211020530078 陈慧莹



2 104211020530104 杨泽颖

3 104211020530036 陈雅卿

4 104211020530125 王凯

5 104211020530066 万徐

6 104211020530130 于小菲

7 104211020530128 满晶晶

8 104211020530009 于志军

9 104211020530016 姜煜哲

10 104211020530017 刘晓雅

11 104211020530126 桂志杰

12 104211020530134 庞瑞

13 104211020530085 胡善胤

14 104211020530149 李甜

15 104211020530124 李文琴

16 104211020530069 黄剑

17 104211020530068 陈霏

18 104211020530074 黄彩玲

19 104211020530002 鲍优亮

20 104211020530127 李志鹏

21 104211020530148 刘文佳

22 104211020530042 邹开文

23 104211020530089 徐榕榕

24 104211020530091 王骏

25 推免 万如韵

26 推免 曹颖

27 推免 李芷萱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 104211020540005 祝敏

2 104211020540009 廖源菁

3 104211020540025 吴帅

4 104211020540010 张俊孜

5 104211020540007 郑信宇

6 104211020540017 陶安捷

7 104211020540024 张梦怡

税务硕士：

1 104211020170080 张瑜

2 104211020170075 吕熙

3 104211020170240 刘雅婷

4 104211020170158 周红梅



5 104211020170088 邹嘉钰

6 104211020170209 张芳琼

7 104211020170157 李婷

8 104211020170099 危雁冰

9 104211020170100 孙元浩

10 104211020170210 王鲲硼

11 104211020170044 聂文丽

12 104211020170198 叶杉

13 104211020170145 邹雪莹

14 104211020170058 万璟怡

15 104211020170077 王雨珍

16 104211020170147 陈文强

17 104211020170081 唐明豪

18 104211020170085 邓庆

19 104211020170236 陈翼飞

20 104211020170125 夏慧颖

21 104211020170208 高妮

22 104211020170136 赖利珍

23 104211020170040 李可言

24 104211020170144 徐梓翔

25 104211020170156 吕聪伟

26 104211020170093 曾怡璠

27 104211020170096 黄文选

28 104211020170183 王钰莹

29 104211020170116 李聪

30 104211020170203 董道威

31 104211020170090 高颖婕

32 104211020170002 沈秉群

33 104211020170074 孙宏权

34 104211020170045 汪轶

35 推免 徐建红

36 推免 简慧娟

37 推免 罗紫芬

38 推免 邬佩佩

39 推免 张小雪

40 推免 程倩

41 推免 方舒

42 推免 林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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